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就业创业服务经费（含能力提升）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其他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总金额
（万元）

148.00 
本年度项目金额

（万元）
148.00 

财政拨款资金
（万元）

148.00 其他资金（万元） 0.00

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万元）

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万元） 0.00

项目概况

（一）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
为退役军人军属就业创业搭建平台，全年共组织2次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和应聘培训班，每场需组织工作经费5万元（含
场地、背景板、雨棚、餐费、饮用水、指引卡、现场免费复印、简历管理、桌椅租赁、培训讲师等费用）。2021年全年共需经
费10万元。
（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维护
加强信息化建设，形成贯通、实时共享、上下联动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信息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畅通信息渠道，促进
供需有效对接，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精准服务。我局制定了《龙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平台建设运营工作方案》，委
托专业机构建设龙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含龙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网网站和手机终端服务平台）项目，
全年所需建设和维护经费共计45万元。
（三）就业创业宣传经费
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优秀企业和优秀就业创业典型进行广泛宣传，弘扬自信自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宣传社会各界关
心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先进事迹，营造有利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全年所需宣传经费共计6万元。
（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干业务培训
根据区委组织部统一安排，为让我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专干尽快学习业务知识、掌握工作技巧、了解最近动态、吸收先进经验
、商讨发展方向，进一提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能力和水平，拟组织专项培训：一是到省外先进地区进行为其5天的实地见学
交流，约30人参加（组织部、人力、税务、社保、教育、退役、区服务中心、街道服务站），按每人每天550元标准，约8万
元，交通、师资费约2万元，共需10万元。
（五）退役士兵欢迎座谈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精神，需在退役士兵返乡时举行一场欢迎座谈会。拟于9月上旬举行专门欢迎仪式，
含会务场地、背景板、宴请、音响、桌椅租赁等费用共需经费4万元。
(六）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工作
对秋冬季退役士兵开展2场全员适应性培训，培训时间5-7天。根据往年接收安置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复员干部人数，预计
2021年退役士兵人数为50人，按每人每天550元（含交通和食宿费）共16万元，师资费4万元，共需20万元。
（七）适应性培训前移进军营
深入开展全员适应性培训进军营活动，开展军人退役前职业指导，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介绍、政策咨询、心理调适、
职业规划等。2021年参加培训的准退役士兵人数为40人，按每人每天550元（含交通和食宿费）共10万元，师资费2万元，共需
12万元。
（八）退役军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将退役军人纳入国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鼓励用人单位定期组织退役军人参加岗位技能提升和知识更新培
训。对下岗失业退役军人，及时纳入失业人员特别职业培训计划、职业技能培训等范围，并按规定予以补贴。在我区重点企业
试行，开展入职定岗式培训和工种技能提升培训，计划每年投入13万元。
（九）赠书活动
2020-2021年度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根据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等关于加强民法典学
习宣传的部署，不断引导广大现役部队官兵、辖区退役军人及退役军人系统干部职工崇尚法律、提升素质、提振精神，提高辖
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能力，拟遴选《民法典》等具有启发性、教育性的精品图书，赠予驻区部队、各街道（社区）服务站及
2020年度龙华区户籍退役士兵，购书约2000册，需费用共计10万元。
（十）随军家属就业培训费
根据《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批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国发【2013】42号 
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 第十五条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随军家属根据其特长、就业意向和社会用
工要求，积极参加职业培训。根据《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龙华区促进工人类及未就业随军家属就业实
施办法的通知》深龙华府办规【2017】2号文要求，随军家属在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前，免费提供1次（多期）职业技能培训，
根据2020年实际开办情况，预计举行共2期培训，每期54人x550元/天x6天，共约18万元。

项目用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部署，
切实做好我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促进他们高质量就业创业。

固定资产采购金
额

0.00 采购品目

项目总(中期)目
标

1.建设龙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2.刊登1则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宣传。3.实施退役军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为
企业退役军人提供岗位培训。4.组织开展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提升网络课堂，为60名退役军人提供网课。5.开展一场随军家属就
业培训班，为54名随军家属提供技能提升培训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1.举办2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2.建设龙华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平台。3.刊登1则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宣传。4.组织1场
退役军人业务骨干培训。5.组织1场退役军人欢迎座谈会。6.开展1场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班。7.开展1-2场全员适应性培训
前移进军营活动。8.实施退役军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为企业退役军人提供岗位培训。9.为驻区部队、退役军人、业务骨
干配送1套丛书。10.开展一场随军家属就业培训班，为约50名随军家属提供技能提升培训服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



产出目标

数量

专场招聘会 
建设服务平台 
刊登宣传 
培训班 

欢迎座谈会 
全员适应性培训班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项

目 
网络课堂 

随军家属就业培训班

2场
1个

1-2则
1次
1次

2-3场
1个
60人
1场

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2018〕26号）第二条第十一款规

定

质量

参加人员应不低于预
期人员的80%，并应取
得预期普法和宣传效

果

80% 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2018〕26号）

时效

相关政策应在对应退
役或安置人员报到后

1-2个月内开展
全年完成100%

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退役军人部发〔2018〕26号）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
新增退役军人就业100名，

参训人数100名
不适用

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满意度
退役军人满意度 80% 根据《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


